
证券代码：000916              证券简称：华北高速              公告编号：2017-29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丰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减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丰县晖泽光伏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县晖泽”）于 2013年 12月 25日由公司、联合光伏

（常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常州)光伏”〕和联合光伏（深圳）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深圳)光伏”〕共同出资 45,000 万元收购，出资比例

分别为：50%、44.44%和 5.56%。收购完成后，丰县晖泽电站处于良性运营期，

年度发电量、营业收入、净利润保持良好水平。 

鉴于丰县晖泽注册资本金为 45,000 万元，且后续未有对外投资意向，导致

资本闲置，经与他方股东协商，按股东投资比例对丰县晖泽进行减资，三家股东

同比例一次性减资，即公司、联合（常州）光伏和联合（深圳）光伏分别减资：

20,000万元、17,778万元和 2,222 万元，共计 4亿元,其减资款项根据丰县晖泽

后续盈收情况陆续返还股东。 

（二）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间接持有

招商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新能源”)79.36%的股份, 招商新能源

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联合光伏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光伏”)26.82%

的股份,联合(常州)光伏和联合（深圳）光伏为联合光伏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公司董事共 14 名，实际行使表决权董事 11 名（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丰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减资》的议案，关联方招

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派驻董事姜岩飞先生、陈元钧先生、许红明

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

时，关联董事全部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金额尚未达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后执行。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联合光伏（常州）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武南路 588 号常州天安数码城首期 A 幢

404-5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港币 70亿元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1031号万海大厦 A座九楼 

法定代表人：王卫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596996397R 

主营业务：投资国内新能源电站。 

主要股东：New Light Technology Limited 

历史沿革： 

1、设立：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核准设立，股东为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2、变更： 

2012年 7月 13日，公司股东将公司 10%股权转让予江苏中利腾晖光伏材料 

销售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完成后，公司股东变更为中利腾晖光伏（持股 90%）和

中利腾晖销售（持股 10%）。 

2012年 12月 24日，公司股东将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联合光伏（深圳）有 



限公司（原名“招商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2日，公司股东将公司 100%股权转让 New Light Technology  

limited。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变更为港币 1228.109 万元，公司类型变

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2013年 12月 23日，公司名称由“中利腾晖光伏常州有限公司”变更为“联 

合光伏（常州）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港币 1228.109万元变更为 101228.109

万元。公司性质变更为外商投资性公司。 

2015年 3月 16日，公司注册资本由港币 101228.109万元变更为 20亿元。 

2015年 8月 14日，公司注册资本由港币 20亿元变更为 40 亿元。 

2016年 3月 25日，公司注册资本由港币 40亿元变更为 50 亿元，新增注册 

资本由新股东联合光伏（深圳）有限公司认缴，公司类型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定代表人由曾祥义变更为王卫东。此次变更完成后，公司股东变更为 New 

Light Technology limited（持股 80%）和联合光伏（深圳）有限公司（持股 20%）。 

2016年 11月 3日，公司注册资本由港币 50亿元变更为 70 亿元。 

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7 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317,420 598,218 

所有者权益 212,070 448,987 

主营业务收入 27,949 12,077 

净利润 15,003 -2,655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间接持有招商新能源79.36%的股份, 

招商新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联合光伏26.82%的股份，联合(常州)光伏为

联合光伏的全资子公司。 

（二）联合光伏（深圳）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临海大道前海湾保税港区（园区）招商保税前海三号仓

3501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港币 3亿元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1031号万海大厦 A座十楼 

法定代表人：姜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907266449 

主营业务：投资、建设国内新能源电站；新能源技术研发。 

主要股东：New Light Technology Limited 

历史沿革： 

1、设立 

公司于 2012年 4月 27日核准设立，股东为 New Light Technology Limited。 

2、变更 

2012年 7月 11日，公司住所变更为：深圳市南山区临海大道前海湾保税港 

区（园区）招商保税前海三号仓 3501室。 

2012年 7月 17日，公司经营范围新增“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2013年 9月 10日，公司名称变更为：联合光伏（深圳）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 28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港币 15000万元。 

2014年 6月 25日，公司经营范围新增“太阳能电站经营”。 

2014年 7月 22日，公司经营范围新增“从事太阳能相关设备及产品的批发”。 

2014年 10月 21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姜维。 

2015年 11月 3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港币 3亿元。 

2016年 5月 23日，公司经营范围新增“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7 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8,350 198,866 

所有者权益 12,137 23,171 

主营业务收入 25,446 12,108 

净利润 -481 -718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间接持有招商新能源79.36%的股份, 

招商新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联合光伏26.82%的股份，联合(深圳)光伏为



联合光伏的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基本情况说明 

丰县 23.8MW光伏电站项目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总装机容量为 23.8MW，占

地 60万平方米，已于 2011年 12月 25日成功并网。包括 20MW 和 3.8MW两部分，

分由丰县晖泽和丰县中晖光伏能源有限公司承载，丰县晖泽持有丰县中晖光伏能

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丰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7 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303 55562  

负债总额 3415 3844 

应收账款 514 178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

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净资产 50888         51717 

营业收入 5996           1467 

营业利润 4056            919 

净利润 3521            8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82             88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不适用。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协议尚未签署，减资款项返还股东计划为：丰县晖泽目前持有货币资金

20,152万元，除利润分配外，其余资金按照持股比例返还股东。其余款资根据

丰县晖泽后续盈收情况，在保留合理营运资金的前提下陆续返还股东,预计 2022

年完成减资款项返还工作。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及土地租赁等情况，不存在与关联方产生

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提高上市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事前就上述涉及的关联交易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

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

文件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上发表了独立意见： 

（一）公司与其他投资方共同出资收购的丰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丰县晖泽”）所运营的电站目前运转正常，收购后年度发电量、营业收入、

净利润均保持良好水平。 

（二）由于丰县晖泽注册资本金为 45,000万元，且后续未有对外投资意向，

导致资本闲置，公司与他方股东协商后，拟按股东投资比例对丰县晖泽进行同比

例减资，减资后公司仍持有丰县晖泽 50%的股份，为该公司控股股东，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董事会审议公司提交的《关于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丰县晖泽光伏能

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减资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同意公司提出的对丰县晖泽注册资本实施减资的议案。 

十、备查文件 

（一）华北高速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对《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丰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减资议案的独立意见》的独立意见。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